
澄民字〔2018〕21号

关于印发新修定的《江阴市
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基金会：
由我局制定的《江阴市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》，于2012年施行。施行以来，对加强我市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，以及社会组织信用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。随着时间推移以及行政许可职能移交审批部门，加之上级业务部门对评估工作有新的要求。我局参照江苏省、无锡市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，对2012年制定的《江阴市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》，予以了修定。现印发全市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，望切实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1．江阴市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

2．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修定内容
江阴市民政局

2018年3月16日
附件1

江阴市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

第一条  为了做好社会组织评估工作，规范评估程序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民政部《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和无锡市《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经审批部门审批登记，满两年以上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均须申请参加评估。

第三条  社会组织评估遵循政府指导、社会参与、客观公正、循序渐进、分步实施、逐步规范的原则。

第四条  成立市评估委员会和评估小组。评估委员会由市民政局、相关业务主管单位、社会组织和专家组成。评估委员会负责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，以及评估结果最后的审核、审定、公布。评估委员会下设评估小组，主要由民政业务科室、市社会组织促进会和社会中介机构等有关人员组成，采取实地考察、现场检查、资料审核等方法进行初评，提出评估等级建议。

第五条  评估不向社会组织收取任何评估费用。

第六条　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评估：

（一）未参加上年度年检；

（二）上年度年检不合格或者连续2年基本合格；

（三）上年度受到有关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；

（四）正在被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立案调查；

（五）其他不符合评估条件的。

第七条　社会组织评估基本程序

（一）申请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，对照各社会组织评估标准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评，并准备相关评估材料，向市民政局提出评估申请。

（二）评估小组对申报社会组织进行资料审核、现场检查、问卷调查、财务审计等方法进行评估。

（三）评估小组出具评估报告和必要的附件材料（评估报告包括参评单位的基本情况、内部管理情况、评级理由以及存在的不足，提出评估等级建议等），报评估委员会审定。

（四）评估委员会将评估审定的评估结果通过政府网站公示，由民政局确认评估结果并向获得3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颁发证书和牌匾。

（五）4A等级由无锡市民政局评定，5A等级由江苏省民政厅评定。

第八条　社会组织评估设置5个等级，等级和分值依次为5A级（950分以上）、4A级（900分以上）、3A级（850分以上）、2A级（800分以上）、1A级（750分以上）。

第九条　评估等级有效期为5年。凡获得3A级的社会组织，可免当年年检；获得4A、5A级的社会组织，可免两年年检。获得3A级（含）以上的社会组织，在社会组织先进评比、承接职能转移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予以优先。

第十条　参评的社会组织对评估过程或结果存有异议的，应当在公示日期结束前，向评估委员会申请复核。

第十一条　已获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在开展活动和对外宣传时，可出示评估等级证书，作为本单位的信誉证明。

第十二条　社会组织在获得评估等级有效期内，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视情节轻重，降低或取消评估等级，并在有关媒体进行公示。

第十三条　评估指标、评分细则、评估申报书、等级证书、牌匾式样等，由市民政局统一制定。

第十四条　本办法由江阴市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　本办法自2012年起施行。

附件2：

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修定内容

《江阴市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》总体为十五条，不变。具体修定内容如下：

第二条　经民政部门登记，修定为“经审批部门审批登记”。满1年以上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可申请参加评估，修定为“满两年以上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均须申请参加评估”。

第四条　评估委员会下设评估小组，主要由登记管理部门、市社会组织促进会和社会中介机构等有关人员组成，修定为“评估委员会下设评估小组，主要由民政业务科室、市社会组织促进会和社会中介机构等有关人员组成”。

第六条　第（一）款未参加上年度年度检查，修定为“上年度年检”。第（二）款上年度年度检查不合格或者连续2年基本合格，修定为“上年度年检不合格或者连续2年基本合格”。

第七条　增加第（五）款，“4A等级由无锡市民政局评定，5A等级由江苏省民政厅评定”。

第八条　删除“评估结果设置5个等级，社会团体设置为A级，民办非企业单位可设置为☆级， A级和☆级等同。”增加“等级和分值”依次为…。
第九条　评估等级有效期为3年，修定为“评估等级有效期为5年”。获得4A级的社会组织，可免两年年检。并报无锡市民政局备案；5A级社会组织由省民政厅会同无锡市民政局评估，可免两年年检；修定为“获得4A、5A级的社会组织，可免两年年检。
抄送：各镇、街道，各有关业务主管单位。
江阴市民政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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